
一、投标书 

 

项目名称：汕头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项目（一期）-生物大分子中试基地

初步设计 

致：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

我方已收到并研究了上述项目的招标文件、合同条件、招标人要求、资料表、附件、补

充文件和技术规范等文件。我方已检查和核对了这些文件，未发现他们有错误或其他缺陷。

我方针对该项目的设计费投标下浮率为 1 %，拟派设计项目负责人是 许启超 。据此，我方

愿按这些文件的规定，按照本投标书，包括一并提交的所有文件材料和所附建议书，承担上

述项目并修补其中任何缺陷。 

我方遵守本投标书直至投标有效期满，在该日期前，本投标书对我方一直具有约束力，

随时可接受中标。我方承认所附投标文件资料为本投标书的一部分。如果我方投标书含有不

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，我方同意按招标文件规定予以修正。我方接受你方关于任命争端

裁决委员会的建议。 

我方认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，遵守评标委员会的裁决结果，并且不会采取妨碍项

目进展的行为。 

如果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项目初步设计工作。 

除非制订正式合同协议书并生效，本投标书以及你方中标通知书，应构成你我双方间具

有约束力的合同。 

 

  

投标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电子公章)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 

（线下签字或盖章或加盖线上个人电子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2023  年 3 月  29 日 

电话

传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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